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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15                  中路 B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暂不涉及项目的具体实施，具体项目付诸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具体项目协议及

履约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21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或中路股份）于 2021年 5月 14日与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能建）签署了《合作协议》（下称协议或

本协议）。现将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证券代码：03996（HK）） 

法定代表人：宋海良 

注册资本：3002039.64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及太阳能发电新能源及送变电和水利、

水务、矿山、公路、铁路、港口与航道、机场、房屋、市政、城市轨道、环境、

冶炼、石油化工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咨询、规划、评估、评审、招标代理、建

设；工程勘察与设计；施工总承包与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工

程监理；电站启动调试与检修、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电力行业发展规划研究；机械、电子设备的制造、销售、租赁；电力专有技术开

发与产品销售；建筑材料的生产与销售；实业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270,327.7 247,291.0 224,034.3 

净利润 8,692.1  9,600.4 8,551.5 

资产总额 476,051.9   421,670.3 389,385.5 

负债总额 338,123.0   308,379.9 294,221.6 
（数据来自中国能建披露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上的 2020 年年度报告） 

中国能建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直接管理的特大型能源建设集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 10 日

首次公开发行 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中国能建与本公



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于 2021 年 5月 14日在北京中国能建大厦与中国能建签订了《合

作协议》。 

（三）本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

具体项目协议，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高空风能发电技术研发，是我国首家拥有高空风能发

电技术的企业，在伞梯组合式高空风能发电领域具有人才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中

国能建在工程总承包、电力规划设计、能源及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经营等方面具有

资金、人才、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双方的合作能够推动公司高空风能发电

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并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合作内容 

1、加强高空风能发电政策研究和标准合作； 

2、加强高空风能发电技术合作：依托公司现有的芜湖 2.5MW 高空风能试验

发电站，加强技术合作，推动解决高空风能发电技术障碍，为高空风能发电示范

项目建设和并网创造条件； 

3、加强高空风能发电成套装备制造合作； 

4、加强高空风能发电示范项目合作：发挥中国能建的投建营一体化优势，

合作推动公司绩溪 100MW 高空风能发电站示范项目建成落地。 

（三）合作模式 

双方成立合作工作组及专题工作小组负责衔接、协调、沟通合作进展和落实

具体合作内容。 

（四）权利和义务 

在本合作协议签订后，双方承诺行使或履行下列权利或义务： 

双方共同开展项目策划、营销、风能资源评估、空域协调、技术调研，继续

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推动示范项目落地；中国能建发挥在能源电力领域规划设

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科研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整合优势资源，为本公司

提供全方位支持和服务并择机采用“小额参股带动 EPC总承包”的模式积极参与

本公司项目合作。本公司对中国能建可能开发投资的高空风能发电项目提供技术

支持和技术服务。本公司向中国能建提供高空风能发电全套技术资料和芜湖

2.5MW试验电站项目所有试验数据。本公司承诺在协议有效期内不再与中国能建

之外的其他企业开展本协议相同的合作。 

（五）其他事项 

1.本合作协议签订后，双方合作成果共同申请专利；如果后续双方共同出资

成立从事高空风能发电项目开发的合资公司，公司同意提供所有高空风能发电技

术相关的专利给合资公司使用，出资方式另行协议约定，各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

签订合作协议或合同。 

2.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合作期满，经双方

同意，可延期或重新签订协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当前高空风能发电业务的发展战略，协议的签



署能够推进绩溪 100MW 高空风能发电站示范项目的建成落地，有助于强化公司探

索高空风能发电的产业化之路。 

（二）本协议的签订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看，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夯实

技术研究与创新研发核心竞争力的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

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